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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关要求，对学校实验室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成分主要是《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类别为“其他废物”中的2类：900-041-49、900-047-49）进行转移、处置，做到去向合规、资质齐全，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2.按国家与地方标准实施焚烧、物化、固化等处置，尾气、渗滤液、残渣等达标排放；具备条件的按规范开展资源化利用，降低环境影响。
3.保障实验室危废“即产即清”或按期清零，消除校园存量风险；配合学校暂存、分类、台账管理，为教学科研提供稳定支撑。
4.按期完成年度处置量（约150余吨），响应及时、台账清晰、验收合格；具备突发泄漏、火灾等应急处置能力，配合学校进行安全应急演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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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须持有环保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包含HW49类危险废物中的900-041-49、900-047-49这2类，并且许可证书在有效期内。
2.供应商保证各项处理处置条件和设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处理处置危险废物的技术要求。危险废物的转移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相关要求进行。由供应商自备车辆负责危险废物的运输，运输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包含危险废物，且许可证书在有效期内。提供危险废液暂存桶以及固废的包装袋/箱，保证派来接收危险废物的人员具备法律法规和相应资质，并在运输和处理处置过程中，不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否则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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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服务标准：
1.供应商收运车辆以及工作人员，应在招标单位内文明作业，作业完毕后将其作业范围清理干净，并遵守相关环境以及安全管理规定。供应商工作人员在校区内作业过程中因自身原因产生的安全事故由供应商负责。
2.供应商每月至少2次对采购人实验室危险废物进行转移处置，如采购人因特殊原因需临时增加转移处置次数，供应商也必须及时响应。每次转移处置，供应商不得无故拒收、超期分拣转运，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合同有效期内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响应危险废物转移处置要求或无法继续履行合同，采购人可解除合同，因此产生的责任或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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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时间地点由采购人指定。合同期满前，采购人对供应商进行考核，根据服务满意程度决定是否续签，累计合同履行期限不超过3年。

	5
	
	五、服务人员数量及组成：
供应商每次转移需至少派收运车辆司机1名以及装卸工作人员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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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最高限价（单价）及响应报价：
1.单价最高限价：900-041-49类6元/kg；900-047-49类8元/kg
2.计价方式：本项目固定综合单价，磋商投报综合单价应包括危险废物收集费、装运费、处理处置费、管理费、服务费、税金等一切费用。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自主报价。成交后，磋商单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且总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处置数量以服务期内实验室危险废物转移处置实际核算量为准。
3.报价要求：本项目以上述两个品类各自的最高限价（单价）为基准价，供应商投报统一综合折扣，两个品类各自的成交综合单价=综合折扣*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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